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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费十几万元，便可让孩子
上重点中学，办不成全额退款。
这样的条件让望子成龙的李女
士很是动心，不料却落入骗子的
陷阱，像李女士一样被骗的还有
10余名家长。国庆节前夕，诈骗
嫌疑人闫某在兴华责任区刑警
队民警的耐心工作下向警方自
首，初步核实，涉案金额达 30余
万元。

找到“能人”

李女士的孩子今年要上初
中，望子成龙的她早就给孩子
物色了一所重点中学，但按照
小升初的相关规定，孩子无法
到这所学校就读。为此，李女
士早早开始托人找关系。今年
4 月，她偶然听一个朋友说起，
男子闫某“能量很大”，便托人
找到闫某。

听了李女士的要求，闫某一
口答应，称可以让孩子带学籍去

这所学校，但“活动费”要 11 万
元，办不成全额退款。李女士一
听喜出望外，于是分三次转给对
方 11万元。

陆续报案

钱给了，李女士就等孩子拿
到录取通知书，但一直等到 8月
底，也没动静。李女士数次催
问，闫某开始还搪塞应付，后来
索性人间蒸发。直到此时，李
女士才醒悟自己上了当，于是
向兴华责任区刑警队报案。

接到李女士的报案后，兴华
责任区刑警队又连续接到多名
家长报案，受害人的孩子有的
要上小学、有的要上初中，涉案
金额从 2 万元到 10 余万元不
等，而嫌疑人都是闫某。民警
并案侦查，又搜集整理了万柏
林分局其他刑警队和其他分局
之前接到的报案，发现闫某涉
嫌诈骗的家长有 10 余名，初步

核实涉案金额达 30余万元。

投案自首

案情明了，民警立即展开抓
捕，但闫某已切断与外界的一切
联系，人间蒸发。认真分析案情
后，民警认为闫某应该还与妻子
有联系，于是对其展开调查。通
过讲法律、讲政策，民警晓之以
理、动之以情，最终闫某的妻子
答应配合警方工作。在妻子的
劝说下，闫某向警方投案自首。

办案民警介绍，闫某之所以
大肆诈骗，主要因其投资虚拟货
币赔了钱。据闫某说，他投资的
虚拟货币，前后赔了300万元。闫
某将骗来的赃款，全部投资到这
种虚拟货币，想着翻了本再退还
给家长，没想到也赔了个精光。

目前，闫某因涉嫌诈骗被刑
事拘留。警方提醒，切莫轻信所
谓“能人”，谨防上当受骗。
记者 张晋峰 通讯员 温强

本报讯（记者 张晋峰 通
讯员 温强）10 月 6 日，郭先生
停在商场门口的电动自行车被
盗，于是立即向巡逻中的小井峪
派出所民警报案。接到报案后，
民警调取公共视频，追查 3个多
小时，将被盗电动自行车找回。

10月 6日，小井峪派出所民

警在迎泽西大街巡逻时，接到郭
先生报警，称他刚刚停放在商场
门口的电动自行车被盗。接到
报警后，民警立即调取案发地周
边公共视频查找，经过 3个多小
时的追查，最终在迎泽西大街一
处建筑工地附找到被盗电动自
行车。民警进行现场走访，但被

走访的群众均不知道是谁将车
停放在此处的。随后，民警将电
动自行车发还失主郭先生，并继
续追查偷车嫌疑人。

看着失而复得的电动自行车，
郭先生一再表示感谢。民警提醒
大家，要小心看管财物，电动自行
车最好停放到有人看管的地方。

当劳动者遇到用人单位无正当理
由不续签合同的时候，该怎么办？10月
8日，万柏林法院发布了这样一起案例。

2020年 4月，被告山西某人力资源
公司与原告张某签订劳动合同，约定
每年签订一次合同，合同期限分别为
2020 年 4 月 1 日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
2021 年 4 月 1 日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
2022年 4月 1日至 2023年 3月 31日，合
同到期后，双方未续签合同。

原告张某入职时，签订了入职承
诺书，其中第四条承诺“若被用工单位
证明、认为不符合用人条件或工作表
现不能达到用人单位要求的，公司有

权解除本人劳动合同，本人保证按照
公司规定办理离职手续。无论何种原
因需要辞职，必须提前 30日或合同约
定期限以书面形式通知用工单位主管
及公司人力资源部，且在离职前将本
职工作完整交接、退交领用物品、结清
借款等。若未经批准擅自离岗，公司
将按已离职处理，不再承担任何用人
单位责任。”

劳动合同签订之后，被告派遣原
告到某公司工作。原告工作期间月工
资为 3100元，由被告按月发放。

3年合同到期后，由于未能续签合
同，张某向某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

会申请劳动仲裁，请求裁决被告支付
其解除劳动合同一次性经济补偿金
9300 元、疫情期间补助 2250 元。该劳
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最终驳回了张
某的仲裁请求。张某不服裁决，向万
柏林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山西某
人力资源公司一次性支付经济补偿金
9300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张某签署
的入职承诺书中提到，需提前 30日以
书面形式通知用工单位主管及公司人
力资源部的情形是原告提出辞职，而
原告并未提出辞职，双方属于劳动合
同履行期满而终止劳动合同的情形。

原、被告的劳动合同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期满，被告没有证据证明原告不同
意续签合同，应向原告支付经济补偿
金，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
法》第四十六条规定，被告应按 3个月
的工资标准向原告支付经济补偿金，
即 9300元。

法官提醒，劳动合同期满，用人单
位与劳动者未续签劳动合同，用人单
位没有证据证明劳动者不同意续签劳
动合同的，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
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第（五）项的规
定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金。
记者 任蕾 通讯员 乔毅 汤雪尔

本报讯（记者 辛欣 通讯
员 张跃跃）凌晨乘机抵并，迷
迷糊糊把行李遗落在出租车上，
急坏了上海游客吴女士。10月 8
日，庙前派出所民警通过纸笔与
听障人士吴女士沟通，很快为其
找回失物。

当天 1 时许，庙前派出所民
警接到热心居民求助，一名听障

女子在半坡西街徘徊，看上去十
分迷茫，需要民警帮助。民警赶
到现场，注意到女子神情焦急，
还不断用手比画着与人交流，一
番安抚后找来纸笔，开始与女子

“笔谈”沟通。
原来，吴女士刚从上海来并

旅游，下飞机后打车前往羊市
街的酒店，一路舟车劳顿，不慎

把手机等行李遗落在出租车
上，行李箱里还装着常用药、价
值万余元的黄金首饰及 1000 余
元现金。了解情况后，民警根
据吴女士提供的乘车路线展开
调查，辗转联系上当事的哥。
半小时后，的哥将失物送还至
派出所，交由民警归还给吴女
士。

本报讯（记者 张晋峰 通讯员 冯宇睿）
高速公路逆行是十分危险的严重交通违法行
为，男子任某在 10月 6日、7日两天，接连在太旧
高速公路逆行。10 月 9 日，山西高速交警六支
队通报相关情况，向大家发出警示。

10月 7日 12时 6分，高速交警六支队三大队
民警接到举报，太旧高速公路太原方向路段有
车辆逆行，于是当即出警将车辆查扣。经审查，
驾驶人任某 10 月 6 日就曾在太旧高速公路逆
行，被群众举报，三大队民警已联系并告知其逆
行的危害性，并要求其到大队接受处理。任某
非但没有吸取教训，反而在次日再次逆行。最
终，交警对任某两次逆行的行为作出合并罚款
400元、依法扣留驾驶证的处罚。

本报讯（记者 杨沫）高速公路属于全封闭
式专供机动车高速行驶的道路，行人、非机动车
一旦进入，极易引发事故。10月 8日，山西高速
交警一支队通报两起行人误入高速的典型案
例，以此警示大家。

10 月 5 日，高速交警一支队三大队接到报
警称，一女子滞留在呼北高速曲家沟隧道出
口。民警立即对女子进行救援，安全将女子带
离高速。经询问，女子和前夫因为感情纠纷被
强行推下车，随后民警将女子移交当地派出所
作下一步处理。

10 月 6 日，高速交警一支队五大队接到群
众报警称，距小店高速口 1 公里处看到有一老
人骑着自行车上了高速。民警立即赶往现场寻
找老人。经了解，老人原计划从小店区汾东北
路骑行至滨河东路，但走错路口误入高速。最
终，民警联系到老人家人。家属看到老人安然
无恙，对民警连连道谢。

公司无正当理由不续签合同

法院判决：应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金

声称办理升学 诈骗男子被抓

民警追查三小时 找回被盗电动车

本报讯（记者 张晋峰）10 月 9 日，交警支
队通报，我市交通事故视频快处的时间，从 10月
10日起有所调整。

调整前，视频快处的时间为早 7 时至晚 8
时。调整后，视频快处的时间为早 7 时至晚 6
时。交警支队事故处相关负责人介绍，视频快
处时间调整，主要是考虑到天黑得越来越早，要
保证事故当事人的安全。请大家在规定的时间
内，尽量选择视频快处，避免因事故引发拥堵。

高速公路 行人勿入

视频快处 时间调整

高速逆行 男子受罚

听障游客丢行李 民警“笔谈”寻失物


